
国家信访局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授课规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提高全

国信访系统干部思想理论武装和业务工作水平，进一步规范

我局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授课工作，提高授课质量，根据中央

有关要求和我局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外出授课人员，是指经履行审批手

续应邀外出授课的局机关处级以上干部。

第二条 邀请授课单位，应当为省级信访部门或中央和

国家机关、有关人民团体、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，

以及中央党校、国家行政学院、三所干部学院等教育培训机

构。

邀请授课单位一般应于授课前 7 个工作日以上向局办

公室发邀请函，局办公室作收文审核登记后转人事部门办

理。不接受点名邀请，不接受与信访工作无关的邀请。

第三条 实行外出授课审批制度。人事部门收到局办公

室转来的授课邀请函后，根据授课对象、规模和讲授内容，

商相关司（室、中心）研究提出授课人员建议，报局领导批

准。未经组织批准，一律不得外出授课。赴京外授课人员须

履行离京报批手续。

第四条 相关司（室、中心）应当选派政治素质过硬、

政策理论和业务水平较高、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外出授课。

第五条 外出授课内容，须符合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决



策部署和局党组的工作要求，紧密结合地方、部门或单位实

际，增强针对性和指导性。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。

相关司（室、中心）主要负责同志对讲稿内容进行审查，

签署意见，按程序报分管局领导审批。授课人员应当以本部

门讲义通稿为基础，精心备课、认真讲授，并在授课后 5 个

工作日内将讲稿电子版送人事部门备案。

第六条 人事部门建立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授课信息库

并及时更新，采取适当方式对授课人员讲授情况和效果进行

评估反馈。

第七条 授课人员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及伙

食、交通补助等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规定和《中央和

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标准执行，原则上由培训举办单

位承担。

第八条 授课人员应当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自

觉遵守局机关有关纪律要求，不接受宴请、旅游和参加与授

课无关的活动。按照国家规定标准领取授课费并缴纳个人所

得税，在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》中如实填报授课

收入情况。

第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视情节

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。

第十条 局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参加咨询活动，参照本规

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2014 年 8 月 4

日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授课的规定》

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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